附件1：
江苏省医疗护理员培训基地遴选标准细则
	 项目要求
	分值
	自评

	一、资格审核
	10
	

	1.资质要求
根据不同申请主体须提供《医疗机构许可证》或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或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》或《营业执照》，职业培训机构须具有培训或办学经营范围（10分）
	
	



	二、基本条件
	30
	

	2.管理制度
提供教学管理、教师管理、学员管理、档案管理、财务管理、设备管理、安全卫生及消防、应急管理及疫情防控管理等制度文件。(10分)
	10
	


	3.办学场地
提供办公、教学和操作场地实景照片（10分）、房产证明或租赁合同等相关证明（5分），复印件须加盖公章
	15
	

	4.安全保障措施
提供卫生、安全（包括人身、财物等）后勤保障方案及应急预案，教学现场的消防设施及设备照片
	5
	

	三、教学质量
	45
	

	5.培训计划、大纲及练习题集
根据医疗护理员培训大纲（试行）制订详细的培训计划、培训大纲。
	15
	

	6.师资人员配备
教师资格证书、职业资格证书或专业技术职务证书复印件，加盖单位公章；专职教师和专职管理人员须提供劳动合同。
	20
	

	7. 课程设置
授课安排及介绍。
	10
	

	四、条件与硬件
	10
	

	8.设施设备
提供设施设备的照片、实训设备详细清单、购置发票复印、资产证明或租赁合同等相关证明，复印件须加盖公章。（7分）
9.多媒体
多媒体设备配置情况（3分）
	10
	

	五、办学业绩
	5
	

	10.培训规模
1)提供详实佐证材料及成果汇报材料。（2分）
2)培训基地社会信誉、获奖及社会贡献度情况（2分）
3)获奖证书、表彰文件复印件（或网页打印件）及相关证明材料。（1分）

	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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